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2019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的

会议资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对公司有关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暨终止增持计划的独立

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审议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伯荣先生终止增持计划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终止增持计划的原因符

合实际情况，不会损害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此外，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

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参股公司江苏中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新能源”）基

于其自身未来经营发展需要，向债权人无锡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

集团”）进行融资，公司拟将持有的中交新能源 12.325%的股权（对应于工商登

记的出资额人民币 2,465 万元）质押给客运集团，对中交新能源的相关融资需求

提供担保。经审查，本次担保的对象，即中交新能源所处行业前景广阔，其业务



增长稳定，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承担具体担保风险的可能性较

小；同时，中交新能源同意对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形式为保证，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此外，中交新能源的其他股东为

支持其业务发展，或直接向中交新能源提供借款，亦或以所持中交新能源全部股

权对中交新能源其他融资需求提供质押担保，故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不违背中交新

能股东间公平、对等的原则。公司本次对外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

回避表决，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将持有的中交新能源 12.325%的股权（对应于工商

登记的出资额人民币 2,465 万元）质押给客运集团，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吴建斌、倪慧萍、朱晓天 

2019 年 9 月 26 日 


